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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目前正在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2016 年 12 月 7日，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分别与

中建材（合肥）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新能源”）全体股

东、中国建材桐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城新能源”）

全体股东及中建材（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新能源”）

股东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上述《框架协议》仅为本次重组交易双方对本次交易核心问题达成的

初步意向，并非最终的重组方案，最终方案以相关各方签署的相关正

式协议为准。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6年 12 月 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亦发表了独立意见。 

一、公司与合肥新能源股东签署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框架协议主体 

甲方：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2：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 

（二）本次重组的主要方案 



 

1、本次重组概述 

甲方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全部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收购”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此已与乙方就本

次收购的核心问题达成初步意向。 

2、标的资产 

本次收购的意向标的资产为乙方合计持有的合肥新能源 100%股

权。 

3、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基

准日出具的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

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中确认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以交易双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4、本次收购的支付方式 

甲方以向标的公司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收购对

价。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 元。 

5、本次交易的后继安排 

乙方应当配合并协调标的公司配合甲方所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

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继续进行尽职调查工作。 

待尽职调查工作完成后，交易双方将对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交易定价、股份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业绩承诺、盈利补偿、股

票锁定及解除等本次交易的具体细节做进一步沟通，并在正式签署的

相关协议中进行具体约定。 

（三）其他内容 

1、信息披露和保密条款 

本协议有关双方同意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将与本次收购有

关的信息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告。 



 

除履行必要的报批程序而向有关政府部门以及各自聘请的中介

机构披露外，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通过任何方式披露本协议或者本协议

规定和提到的交易、安排或者任何其他附属事项。 

2、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和履行适用中国法律，并依据中国法律解释。 

协议双方之间产生于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诉求或争

论，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

仍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本协议部分条款依法或依本协议的规定终止效力或被宣告无效

的，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 

3、协议的生效及终止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

效。 

本框架协议系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

方案和交易细节以双方后续正式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如本框架协议签订后的 90 日内双方未就本次收购的具体内容达

成一致意见并签署正式协议，则本框架协议自该 90 日期限届满之后

自动终止。 

双方同意本次收购将受限于双方满足若干先决条件，而该等先决

条件的细节以双方后续正式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终止并解除本协议。 

二、公司与桐城新能源股东签署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框架协议主体 

甲方：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2：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乙方 3：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本次重组的主要方案 

1、本次重组概述 

甲方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全部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收购”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此已与乙方就本

次收购的核心问题达成初步意向。 

2、标的资产 

本次收购的意向标的资产为乙方合计持有的桐城新能源 100%股

权。 

3、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基

准日出具的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中确认的评估值为

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以交易双方签署的正

式协议为准。 

4、本次收购的支付方式 

甲方以向标的公司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收购对

价。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 元。 

5、本次交易的后继安排 

乙方应当配合并协调标的公司配合甲方所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

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继续进行尽职调查工作。 

待尽职调查工作完成后，交易双方将对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交易定价、股份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业绩承诺、盈利补偿、股

票锁定及解除等本次交易的具体细节做进一步沟通，并在正式签署的

相关协议中进行具体约定。 

（三）其他内容 

与上述合肥新能源的《框架协议》内容相同。 



 

三、公司与宜兴新能源股东签署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框架协议主体 

甲方：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凯盛科技集团公司 

乙方 2：宜兴环保科技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3：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重组的主要方案 

1、本次重组概述 

甲方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 70.99%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收购”或“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此已与乙方就

本次收购的核心问题达成初步意向。 

2、标的资产 

本次收购的意向标的资产为乙方合计持有的宜兴新能源 70.99%

股权。 

3、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基

准日出具的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中确认的评估值为

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以交易双方签署的正

式协议为准。 

4、本次收购的支付方式 

甲方以向持有标的公司 70.99%股权的乙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

式支付收购对价。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5、本次交易的后继安排 

乙方应当配合并协调标的公司配合甲方所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

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继续进行尽职调查工作。 

待尽职调查工作完成后，交易双方将对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交易定价、股份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业绩承诺、盈利补偿、股

票锁定及解除等本次交易的具体细节做进一步沟通，并在正式签署的

相关协议中进行具体约定。 

（三）其他内容 

与上述合肥新能源的《框架协议》内容相同。 

 

四、备查文件： 

1、《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建材（合肥）新能源有限公司全

体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2、《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材桐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3、《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建材（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股

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 月 7日 

 


